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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责任及权利

（一）对于入围单位，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将予以统一

公布和社会推介，并组织专家团队对其服务能力进行评定。

（二）对于入围单位，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将组织其参

与全市数字经济供需对接推广活动，并优先推荐参与数字经济

“揭榜挂帅”项目申报。

（三）资源池实行动态管理，将不定期调整和补充。

（四）入围单位承诺接受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的第

三方对其用户反馈评价的随机调查。

四、申报流程及材料

（一）申报主体应如实填报武汉市数字经济服务资源池申

报书（附件1），并报送至各区（开发区）经信部门。

（二）各区（开发区）经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提

出推荐意见，加盖公章，于2023年4月25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

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包括：各区（开发区）经信部门推荐函

（纸质l份）、申报单位汇总表（附件2）（纸质l份）、申报单

位申报书（同一主体可申报多个类别，一份申报书仅支持申报

一个类别，申报多个类别需提供多份申报书，均一式两份），

申报材料电子版一并报送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请各区（开发区）经信部门及有关单位高度重视本次

申报工作，明确专人负责，认真把关，确保申报材料质量。

（二）本通知电子文档，可从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官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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